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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一创投行”）编

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阳光城”、“发行人”、“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外公布的相关公开信息

披露文件或发行人向一创投行提供的其他证明材料。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

者应对相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

为一创投行所作的承诺或声明。 

  



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一创投行”）作

为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阳光城”或“发行人”）2020 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债券简称“20 阳

城 01”、债券代码“149103.SZ”）、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债券简称“20 阳城 02”、债券代码

“149104.SZ”）、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债券简称“20 阳城 03”、债券代码“149208.SZ”）、2020 年面向专业

投资者公开发行住房租赁专项公司债券（债券简称“20 阳城 04”、债

券代码“149256.SZ”）、2021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债券简称“21 阳城 01”、债券代码“149363.SZ”）、2021 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债券简称“21阳城 02”、债

券代码“149545.SZ”）的受托管理人（以下简称“受托管理人”），持续

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

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

及《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现就上述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关于下调阳光城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主体及相关债项信用等级的公告》 

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6 日出具了《东

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关于下调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

体及相关债项信用等级的公告》，主要内容如下： 

“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金诚”）对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城”或“公司”）及其发



行的“20 阳城 01”、“20 阳城 02”、“20 阳城 03”和“21 阳城 01”进

行了初始评级及跟踪评级。2021 年 11 月 1 日，东方金诚对公司主体

及相关债项进行了不定期跟踪评级，下调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评级展望为负面，下调“20 阳城 01”、“20 阳城 02”、“20 阳城 03”

和“21 阳城 01”债项信用等级为 AA+，评级结果自评级报告日起至

到期兑付日有效。 

鉴于阳光城股东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泰康人

寿”）及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康养老”）减持其

持有的阳光城股份，公司多名高管辞职、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等原因，

东方金诚根据信用评级相关制度实施了本次不定期跟踪评级。 

东方金诚信用评级委员会决定将阳光城主体信用等级由 AA+下

调至 AA，评级展望为负面，同时将“20 阳城 01”、“20 阳城 02”、“20

阳城 03”和“21 阳城 01”信用等级由 AA+下调至 AA。评级理由如

下： 

东方金诚关注到，近期泰康人寿及泰康养老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

减持其持有的阳光城 7.41%的股份，泰康养老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减

持其持有的阳光城 2.00%的股份，本次权益变动后，泰康人寿持有公

司股份 3.99%，泰康养老不再持有公司股份。同时，近期阳光城多位

高管辞职，包括泰康人寿及泰康养老提名的董事陈奕伦先生和姜佳立

先生、上海嘉闻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提名的执行董事长兼总裁朱荣斌先

生以及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提名的董事仲长昊先生。东方金诚

认为，公司治理结构和高管团队的变化将对公司经营及债务偿付形成



一定不利影响。 

此外，根据阳光城发布的相关公告，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控

股股东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东方信隆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一致行动人福建康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阳光城部分股

份已被司法冻结。公司还于近期发布公告，召开“21 阳光城 MTN001”

持有人会议，提请变更“21 阳光城 MTN001”兑付方案。 

东方金诚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最新进展，评估其对阳光城主体

信用等级、评级展望以及对相关债项信用等级可能产生的影响，并做

出后续评级行动。” 

二、《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业绩预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9 日出具了《阳光城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业绩预告》，主要内容如下：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预计业绩情况：亏损 

3、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450,000.00 万元～580,000.00 万元 盈利：528,330.40 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亏损：730,000.00 万元～860,000.00 万元 盈利：519,074.99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1.15 元/股～1.47 元/股 盈利：1.22 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系公司初步测算的结果。



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对于业绩亏损方向没有重大分歧，具体金额尚未

经过审计，以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数据为准。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本年度经营业绩较 2020 年度降幅较大，主要原因如下： 

（1）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2021 年，房地产行业政策调控升级，市场需求出现迅速下滑，

行业销售整体下挫严重，公司为进一步促进销售回款，采取降价措施； 

此外，行业信用风险事件频发，境内外评级机构接连下调公司评

级，公司再融资受阻，回款流动性大幅受限，流动性承压明显，客户

信心受到重挫，客流量大幅下降，对公司销售构成很大影响，且未来

销售情况亦不容乐观。 

再者，未来行业还是坚持“房住不炒”的基本思想纲领，致力建

立促进房地产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公司认为

2022 年房地产市场还是以稳定为主，对于销售的量价预期持谨慎态

度。 

综上，公司管理层根据当前情况，基于谨慎性原则计提相应存货

跌价准备，若未来市场情况好转，存货跌价准备可根据会计准则转回。 

（2）房地产业务结算规模下降 

受市场及公司流动性影响，公司 2021 年度竣备项目数量减少，

导致营业利润减少。 



2、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税后非经常性损益较大，主

要系公司以上海阳光智博生活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战略换取

万物云空间科技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时，产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25 亿元税后净利润，属于非经常性损益。 

四、风险提示与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公告是在公司预测的基础上做出的，有关具体财务

数据将在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三、《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未按期

支付利息的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9 日出具了《阳光城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未按期支付利息的公告》，

主要内容如下：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2021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债券简称：21 阳光城 MTN001，债券代码：

102100220）应于 2022 年 1 月 29 日支付利息，但由于公司近期偿债

资金筹措压力较大，截止付息日日终，发行人未能按照约定筹措足额

偿付资金，本期中期票据不能按期偿付利息。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中期票据基本情况 



1、发行人：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

据 

3、债券简称：21 阳光城 MTN001 

4、债券代码：102100220 

5、发行金额：人民币 5.8 亿元 

6、发行时间：2021 年 1 月 28 日 

7、债券期限：2+2 年 

8、债项余额：人民币 5.8 亿元 

9、评级情况：AA+（大公国际） 

10、本计息期债券利率：6.92% 

11、利息支付日：2022 年 1 月 29 日（遇节假日顺延至下一工作

曰） 

12、本期应偿付利息金额：人民币 4,013.60 万元 

13、主承销商/存续期管理机构：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4、联席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本期中期票据未按期足额付息的原因 

因发行人近期偿债资金筹措压力较大，本期中期票据于 2022 年

1 月 26 日召开持有人会议，未能通过利息展期的议案。截至 2022 年



1 月 29 日日终，发行人未能按照约定筹措足额偿付资金。故本期中

期票据不能按期偿付利息。 

三、本期中期票据部分利息或本金支付安排 

暂无部分利息的支付安排。 

四、相关后续安排 

1、本期中期票据设置了 5 个工作日的宽限期，若发行人在该期

限内对应付利息进行了足额偿还，则不构成发行人在本期中期票据项

下的违约。发行人将积极采取多种措施筹措资金，努力争取在宽限期

内向持有人支付本期中期票据的利息。 

2、发行人将按照《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

息披露规则》的规定和《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第一期

中期票据》的相关约定，做好后续信息披露工作。 

3、发行人将严格按照银行间市场相关规定，定期披露本期中期

票据后续处置工作进展。 

五、本次付息相关机构 

1、发行人：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阳光城债券项目组 

联系电话：021-80328700 

2、存续期管理机构：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米岳、武圆红 



联系方式：021-20772561、0755-88026172 

3、托管机构：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部门：运营部 

联系人：谢晨燕、陈龚荣 

联系方式：021-23198708、021-2319868” 

四、提醒投资者关注的风险 

一创投行作为“20 阳城 01”、“20 阳城 02”、“20 阳城 03”、“20 阳

城 04”、“21 阳城 01”、“21 阳城 02”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

投资人的利益，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及时与发

行人进行了沟通，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

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以及上述公司债券《受托管理

协议》的约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一创投行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募

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

持续密切关注发行人对上述公司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

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督促发行人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切实保障全体债券持有人的权益。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事项，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

断。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阳光城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相关公司债券 2022 年第八次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

告》之盖章页） 

 

 

 

 

 

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 1 月   日 


